
蓮生活佛盧勝彥文集與書畫等著作申請授權表 
 

申請日期：西元 年   月 日  
   

申請單位         
       

聯絡人    e-mail   
      

    （請務必填寫）   
       

聯絡電話    傳真號碼   
       

聯絡地址       
       

使用目的  

 

 
 

   

使用期間       
   

使用方式 □報紙刊登 □雜誌刊登 □展覽及活動佈置 □複製流通 □其它 
  

  

 
       
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
 
 

  

  

所需著作內容，

或書畫、符簶、

墨寶 

  

       
       

備註       
 
 

       

 
1. 申請單位必須提供：①本表（已詳細填妥）、②道場負責人相關資料(如宗委會有存檔資料則免)，

一齊寄到宗委會收件電郵：tbfapplication@gmail.com 審查申請資格後，轉交周慧芳律師做最後審核。 
2. 所有的相關申請來函，收件人請寫「宗委會辦事處會長辦公室」。 
3. 如果本申請有連帶相關的募款義賣，請務必先向宗委會申請並由宗委會事先核可後再填本表。活動

後 15 日內，請檢附活動收支帳目呈報宗委會存查。 
4. 所有文集內容、影音檔案、符簶、墨寶，未經授權不得重製或交付第三人。 

註：授權後若有衍生創作，衍生創作著作權同意轉讓給蓮生活佛盧勝彥。 
衍生後之文字及影音等創作同意交由真佛般若藏統一收集、管理及運用。

（例如:主/協辦單位，瀏灠或參觀人次，報紙或雜誌發行份數，區域……等，可以附件方式，另外詳細說

明。）  

（如內容過多，得以附件方式表列。相關編號請查閱真佛般若藏網站或向真佛般若藏 service@tbboyeh.org 詢

問）  

活
動
相
關
訊
息


